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丹卫计办〔2016〕144 号

关于做好 2016 年护士执业注册
及延续注册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卫生计生局、合作区事业发展局、各相关医疗机构：

根据《护士条例》、《辽宁省护士执业注册管理办法》，为

确保我市护士执业注册及延续注册工作按时高效地完成，现将有

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首次注册

（一）申请条件

1.拟受聘于医疗机构从事护理工作；

2.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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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在中等职业学校、高等学校完成教育部和卫生部门规定的

普通全日制 3 年以上的护理、助产专业课程学习，包括在教学、

综合医院完成 8 个月以上护理临床实习，并取得相应学历证书；

4.通过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；

5.符合以下健康标准：无精神病史；无色盲、色弱、双耳听

力障碍；无影响履行护理职责的疾病、残疾或者功能障碍。

（二）提交材料

1.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清单；

2.《辽宁省护士执业注册申请审核表》；

3.申请人身份证明复印件；

4.申请人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；

5.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证明原件及复印件；

6.医疗卫生机构拟聘用的相关证明材料；

7.拟聘用机构所在地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申请人 6 个

月内健康体检合格证明；

8.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副本复印件；

9.专业学习中的临床实习手册原件及复印件；

10.医疗机构出具的在教学、综合医院完成 8 个月以上护理

（助产）临床实习的《辽宁省护士执业注册临床实习证明》；

11.正面免冠白底 2 寸彩色近照 1 张（与《辽宁省护士执业

注册申请审核表》照片同版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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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高等学校毕业生需提供“学信网”查询的“教育部学历

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”，省外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需提交由学校

所属的“省高中等教育学历学位认证中心”出具的“中等职业教

育学历证书认证”。

（三）办理程序

辽宁省卫生计生委是本省护士执业注册的主管部门，负责全

省行政区域的护士执业注册管理工作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
1.各医疗卫生机构可以为本机构聘用的护士集体申请办理

护士执业注册，负责对申请者提交的材料认真核对，并在申请审

核表上签署意见，将护士信息录入《护士执业注册联网管理信息

系统》。10 月 25 日前将申请材料统一报送行政区划所属的市、

县（市）、区卫生计生局；

2.市卫生计生委审批办，各县（市）、区卫生计生局负责对

所管辖的医疗卫生机构护士执业申请进行审核，录入信息，并负

责进行终末审核，经审查合格，准予注册，发给《护士执业证书》；

3.2016 年度全地区护士执业注册时间统一打印日期为 2016

年 10 月 26 日。

（四）护士执业注册其他事宜的说明

1.未换领新证书的护士如需换证，仍按原程序办理；

2.护士注册提交的材料统一用 A4 纸打印、复印。

二、护士延续注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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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请条件

按照《护士条例》相关规定，护士执业注册有效期为 5 年。

护士执业注册有效期届满需要继续执业的，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前

30 日申请办理延续护士执业注册。

本次护士延续注册的对象为：

1.在丹东市辖区内医疗机构从事护理工作，符合注册条件

的护士；

2.已取得《护士执业证书》满 5 年（原证书有效期至 2016

年 12 月 31 日之前），需要延续执业注册的护士。

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延续注册：

1.不符合《护士执业注册管理办法》第六条规定的健康标

准的；

2.被处暂停执业活动处罚期限未满的。

（二）提交材料

1.《辽宁省护士延续注册申请审核表》；

2.申请人的《护士执业证书》；

3.获准开展健康体检服务的医疗机构出具的申请人 6 个月

内的健康体检证明。

（三）办理程序

1.延续注册申请者按提交材料要求备齐所需材料并装订成

册，交所在单位。各单位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，由单位

法定代表人在《护士延续注册申请审核表》上签署审核意见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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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盖单位公章。已配备“护士执业注册联网管理信息系统（机构

版）”的医疗卫生机构，预录入护士延续注册信息；

2.各医疗卫生机构将本单位符合延续注册条件者的材料交

送所属市卫计委，县（市）、区级卫生计生局；

3.市卫计委审批办，各县（市）、区级卫生计生局对上报材

料进行审核，并负责完成护士延续注册工作。

（四）工作要求

1. 各县（市）、区卫生计生局应当及时将本通知内容转发

至辖区内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（市级医疗卫生机构除外）。同

时，应根据本通知要求，做好县（市）、区卫生计生局发证的医

疗卫生机构内护士延续注册工作；

2.各县（市）、区卫生计生局要严密程序，认真审核，严

格把关，确保材料真实、齐全，不符合条件者坚决不予办理。对

隐瞒相关情况、提供虚假材料等情况，一经查处，将严肃处理相

关责任人；

3. 本次延续注册可与护士首次注册同步进行；

4.护士延续注册相关表格可在丹东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

会官方网站下载，网址 http://www.ddwsw.com/所有提交的材料

统一用 A4 纸打印、复印。用黑色或蓝黑色钢笔、签字笔填写，

文字简练清楚，不得空格。

http://www.ddwsw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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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2016 年辽宁省护士注册存档材料说明

丹东市卫生计生委办公室

2016 年 9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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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16 年丹东市护士注册存档材料说明

一、存档材料包括：

1.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清单；

2.《辽宁省护士执业注册申请审核表》一式一份；

3.申请人身份证明复印件；

4.申请人学历证书复印件；

5.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证明复印件；

6.医疗卫生机构拟聘用的相关证明材料；

7.拟聘用机构所在地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申请人 6 个

月内健康体检合格证明；

8.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副本复印件；

9.专业学习中的临床实习手册复印件；

10.医疗机构出具的在教学、综合医院完成 8 个月以上护理

（助产）临床实习的《辽宁省护士执业注册临床实习证明》；

11. 高等学校毕业生需提供“学信网”查询的“教育部学

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”，省外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需提交由学

校所属的“省高中等教育学历学位认证中心”出具的“中等职业

教育学历证书认证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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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清单要填写完整，签字完全，加盖单

位公章。

三、每个人的材料按顺序整理好后用装订夹夹好，之后装入

档案局专制的档案袋，并在档案袋上标明袋中所装材料总页数。

四、各医疗机构的申请注册人员材料均按上述方法整理好后

按顺序排列，在归档文件目录上按此顺序填写注册人员的姓名（填

于题名栏内）、日期、页数、工作单位（填于备注栏内）；填写

好后于右上角加盖单位公章，并向所属市、县（市）区卫计局提

供“2016 年度申请注册人员登记表”的电子版（Excel 版本）和

纸质版各 1 份，登记表的内容依次包括：序号、申请人姓名、身

份证号、准考证号、毕业学校、学制、专业、工作单位和备注。

五、护士注册相关表格可在丹东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官

方网站下载，网址 http://www.ddwsw.com/所有提交的材料统一

用 A4 纸打印、复印。

丹东市卫生计生委办公室 2016 年 9 月 29 日印发

http://www.ddwsw.com/

